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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融合教育自 90 年代興起以來，其

整體發展趨勢已影響各國特殊教育之發

展深鉅，可以說是當前特殊教育之顯

學。然而融合教育之興起並非單獨、偶

發之概念，它是經過特殊教育長期發

展、理念之思辨及修正從而成形，歷經

十幾年來之推動，已蔚為各國之風潮，

臺灣自是位列其中之一，從臺灣當前身

障生安置的現況而言，自可窺知一二。

融合教育無論未來之發展如何，已為特

殊教育之歷史發展寫下重要的一頁，作

者深信，以融合教育之精神與理念來

看，它將是未來特殊教育發展無可避免

的一環，身為特殊教育之一份子，對於

融合教育的了解亦責無旁貸。

關鍵字：融合教育

壹、前言

1990 年代是臺灣特殊教育「蓬勃

發展」的年代，直至 2010 年以後臺灣

特殊教育走入提升品質的「精緻服務

期」（教育部編，2011）。綜觀臺灣特

殊教育的蓬勃發展與精緻服務，具有下

列三大意涵（教育部，2011）：

（一）彰顯臺灣文明發達、科技成熟、

經濟進步與人文關懷的重要指

標。

（二）因應臺灣近年來少子女化普通教

育走向個別化、精緻化的具體

實踐。

（三）真正落實量質適性教育與實現卓

越教育機會均等之重要憑藉。

審視上述意涵之深義，與 2006

年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即

CRPD：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所揭櫫之宗旨

頗有不謀而合之處，亦顯示臺灣的特殊

教育發展已能與國際推動融合教育之潮

流並駕齊驅。以目前的國際特殊教育趨

勢發展來看，融合教育已是推動之重

點，而以臺灣的特殊教育現況來看，亦

朝此趨勢發展。基於此，如何讓融合教

育的具體理念能普遍推展、深化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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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甚至有更具體的因應作為，應是當

前的重點，亦為特教工作者職之所在。

貳、融合教育的源起與發展

一、認識融合教育

國內外特殊教育發展至今，身障

學生與一般學生能在普通教育環境中一

起生活與學習，乃源於 1960 年代自北

歐傳入歐美各國的「正常化原則」。

此原則訴求社會拋棄隔離措施，積極

提供身心障礙者普遍的社會互動及經

驗，使身障者的教育、生活、就業、社

交休閒等要項，能盡可能接近社會主

流族群的常態（何東墀，2001；Salend, 

1998）。以美國特殊教育的發展軌跡來

看，1950 年前特殊教育之推動方式係

採「特殊班及特殊學校」隔離式教育為

主；1960 年開始訴求「正常化」教育

理念，主張特殊教育兒童亦應回到主流

社會的正常學校生活；隨之產生 1970

年的回歸主流與 1980 年的普通教育改

革；1990 年迄今，則盛起融合教育與

完全融合的教育改革（吳武典，1994；

Kirk, Gallagher & Anastasiow, 2003）。

從美國 70 年代迄今所通過有關特

殊教育的重要法案歷程來看，例如：

1975 年的「全體障礙兒童教育法案」

（即 94–142 公法）、1990 年的「身

心障礙者教育法案」（即 IDEA： 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1997 年的「身心障礙者教育法

案」修正案以及 2004 年的更新 IDEA

法 案（ 即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

已顯而易見的由對「最少限制環境」的

重視漸轉化到強調融合教育的精神。

美國的融合教育發展乃倡導所有

的身障學生應以安置普通教育環境為原

則，並認為普通教育學校有責任去除任

何不利於障礙學生，參與一般學校或社

會活動的障礙（洪儷瑜，2001）。亦即，

強調身障學生在普通教育環境中，必須

達成能「進入」一般教育情境、「參與」

所有教育活動，與能從活動中互動而獲

得「進步」之過程（Hitchcock, Meyer, 

Rose, ＆ Jackson, 2002）。「美國教育

改革及融合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Restructuring and Inclusion）

更將「融合教育」界定為：「對所有學

生，包括障礙程度嚴重者，提供公平接

納而有效教育的機會，將其安置在住家

附近學校且合乎其生理年齡的班級，使

用所需的協助與相關服務，使學生日後

能成為充分參與社會，且對社會有用的

一份子。」（引自吳武典，2004，頁

204）。Kirk、Gallagher 及 Anastasiow

（2003）亦指明融合教育的目標，是對

所有的學生提供教育，以及使用對每一

個學生學習所必需的支援。

 簡而言之，現前的融合教育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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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以前只強調普教和特教「二元系

統」間的「混合」，只單純將身障學生

「安置在普通班」這種流於形式的、狹

義的融合教育概念（毛連塭、許素彬，

1995）；取而代之的，是強調「溶合」，

提供「多元安置選擇」，普教和特教結

合的「一元系統」，重視整個「支援系

統」的建立與提供（吳淑美，2004；鈕

文英，2015；蔡昆瀛，2000），讓所有

的特殊需求學生都能獲益的廣義融合教

育。

二、國際融合教育的趨勢與發展

1994 年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

織在 92 國共同簽署下，於西班牙發表

了「薩拉曼卡宣言與特殊需求教育行動

綱 要 」（The Salamanca Statement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這是聯合國第一個有關融

合教育政策發展與推動的宣言與行動綱

要，在詳加審閱內容後，作者歸納其內

涵可含括五大要項，茲簡述摘要如下：

（一）推動「全民教育」做法，能在「所

有的教育現場」實踐融合，讓每

位學生（含身心障礙生）受到尊

重及享受學習。

（二）強調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享有與一

般學生「共同學習」的權利。

（三）特殊需求學生除身心障礙學生

外，包括：少數民族及族群、偏

遠地區、社經文化不利、資源不

利地區、性別弱勢等學生，較為

廣泛。

（四）融合教育實踐重點：融合及特殊

需求法規、建置融合學校、國際

融合合作、全體教師融合培訓等。

（五）融合教育最終目的為經由「平等

價值觀」的教育，建立社會大眾

人權平等，免於歧視與恐懼，完

成友善融合社會。

承上述，林育薰（2014）針對「薩

拉曼卡宣言」的整體精神，也提出了看

法，指出該宣言以融合教育為目標，認

為學校應該提供所有學生（包括身障學

生）教育服務，自此之後，融合教育成

為安置特殊教育主要趨勢融合教育的目

標。

2006 年聯合國也公布了「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在其條文之內容中，

第 1 條之＂宗旨＂即明確指出「促進、

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充分和平等

享有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並促進對身

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在第 24

條對於＂教育＂的闡述中也明載「身心

障礙者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為了在不受

歧視和機會均等的情況下實現這一權

利，應當確保在各級教育實行融合教育

制度和終身學習。」

綜合上述，融合教育的發展確有詳

細的軌跡可供探尋，大致在人權平等的

要求概念下開枝散葉，相信這樣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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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蔚為風潮，普遍的在世界各地以不盡

相同的風貌落實與實踐，也將繼續引領

特殊教育不斷邁進。

三、臺灣融合教育之肇始與發展

臺灣融合教育的源起，最早應可

追溯至 1966 年的盲生就讀國校計畫，

係以巡迴輔導模式開始；隨後 1975 年

於臺北市新興國中成立臺灣第一個資

源班，以服務聽覺障礙學生為主，也

在 1976 年於臺北市金華國中、中山國

小開設啟智資源班，於此，不但開展了

資源班的運作模式，亦初步將資源班界

定為融合教育的重要支援（于承平，

2016）。接著 1980 年以後特殊教育法

的制定及二次大幅度修正等，皆促使臺

灣融合教育的重要發展。茲將其分述如

下：

（一）1966 年臺灣辦理「盲生就讀國

校計畫」，後來改為「盲生混

合教育計畫」。盲生可融合就

讀住家附近之國民中小學，不

再失去教育機會（教育部編，

2011），此為臺灣融合教育的源

起。

（二）1978 年臺灣在國民中小學設立

資源班，當時全臺灣有 29 校，

分別支持普通班或採抽離、外

加之補救教學，至今已有三十

餘年。

（三）臺灣於 1984 年 12 月 17 日制定

公布「特殊教育法」，條文 25

條；為臺灣特殊教育及融合教

育奠定基礎。

（四）直到 1990 年後，臺灣各縣市急

速增設國民中小學資源班，安

置與支持輔助就讀普通班的身

障學生。

（五）1997 年 5 月 14 日修正「特殊教

育法」，條文 33 條；此次修法

係為特殊教育法歷經 13 年第一

次大幅度修正，更促成臺灣特

殊及融合教育的蓬勃發展。

（六）2009 年 10 月 23 日修正特殊教

育法，本次修法為繼 1997 年以

來，歷經 12年最大幅度之修正，

此即為臺灣特殊教育法第二次

大幅度的修正，2013 年又修正

8 條，此等修法促成臺灣特殊及

融合教育品質的提升與精緻化。

（七）2014 年臺灣特殊教育法略為修

正，條文 51 條，其目的為保障

特殊教育學生受教及融合權益，

提升其受教品質與學習競爭力，

具體實踐充分就學與適性揚材。

（八）至今 2014 年 11 月，臺灣特殊教

育法立法足足三十餘年，彰顯

臺灣特殊及融合教育的質量並

趨發展。

根據教育部 96 學年度至 105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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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資料得知，我國近

十年身障學生安置類型中，其數量最多

的前二者分別為：分散式資源班及普通

班接受特教服務，顯示我國特殊教育已

邁進融合教育的境地。

參、臺灣融合教育現況與法規

一、臺灣融合教育現況分析

依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最新統

計數據（如表 1），全臺灣學前到大專

共有 118,309 位身障學生，有 112,160

位身障生就讀普通學校，佔 94.80％。

再進一步探究分散或集中式安置之情

形，亦可得知全臺灣學前到大專的

118,309 位身障學生中，有 99,586 位

身障生就讀普通學校分散式安置，佔

84.17％，可見其安置非常重視融合教

育之要求。

二、融合教育相關法規

通常每個社會、每隔十數年就會有

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每一重大變革背

後則蘊含有重要的理念、目標與具體作

為。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的發展變革亦

然，每一重大變革背後蘊含有特殊或融

合教育的重要理念、目標與具體作為，

如︰美國 1970 年代的回歸主流運動、

1980 年代的普通教育改革、1990 年代

的融合教育興起與完全融合等（林坤燦

編著，2012）。

特教「法規」引導特教「政策」

及「制度」，從而探討及建置「實施指

標」，作為特教現場遵行，進而展現成

效。臺灣自 1984 年制定公布特殊教育

法，至今立法 30 餘年，其中歷經兩次

大幅度修法過程，皆朝向融合教育蓬勃

發展與精緻服務進展。審視臺灣特殊教

表 1
臺灣各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截至 2016.10.20）

各級學校 普通教育學校（所佔比例） 特殊教育學校 合計（人）

學前 14,127（98.67％） 190 14,317

國小 38,598（98.39％） 633 39,231

國中 24,467（96.21％） 964 25,431

高中職 21,257（82.97％） 4,362 25,619

大專 13,711（100.0％） 0 13,711

合計 112,160（94.80％） 6,149 11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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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之內涵，亦可發現臺灣經由 30 年

來的立法及修法程序，對於融合教育相

關法規之陳述相當完整，於此作一詳細

說明：

（一）臺灣特殊教育法第18條有關「融

合教育精神」之內涵

條文明定：「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

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

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

精神。」釋義如下：

1. 此為臺灣特殊教育法條文中，明

確出現「融合」二字。

2. 指出臺灣各教育階段的特殊教育

與相關服務，應符合融合之精

神。

3. 彰顯「融合」為臺灣特殊教育發

展趨勢與重要走向。

（二）臺灣特殊教育法第 27 條有關「

融合安置、教學、輔導」之內

涵

第一項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

育階段學校，對於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

礙學生，應予適當教學及輔導；其教學

原則及輔導方式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

關定之。」據此，教育部於 2011 年 5

月 16 日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

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教學原則及輔

導辦法」，此為特殊教育法授權訂定的

第一個融合教育子法，在這子法之第 3

條第一款即明確指出「提供身心障礙學

生得與普通班學生共同接受融合且適性

之教育。」 

（三）特殊教育法第 19 條有關「融合

教育的課程與教學調整」之內

涵

條文中明定：「特殊教育之課程、

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應保持彈性，

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需求。」

是故，學校實施特殊教育課程，應依學

生之個別需求，彈性調整普通班課程、

教材及學習，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為之。

（四）特殊教育法第 27 條有關「減少

人數或資源協助」之內涵

第二項明定：「為使普通班教師

得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及其他學生之需

要，前項學校應減少身心障礙學生就讀

之普通班學生人數，或提供所需人力資

源及協助；其減少班級學生人數之條

件、核算方式、提供所需人力資源與協

助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

此，教育部於 2011 年 9 月 22 日發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

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與

協助辦法」，此為特殊教育法授權訂定

的第二個融合教育子法。

（五）特殊教育法第 33 條有關「支持

服務」之內涵

條文明定：「學校、幼兒園及社會

福利機構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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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及生活需求，提供下列支持服務：

1. 教育輔助器材；2. 適性教材；3. 學習

及生活人力協助；4. 復健服務；5. 家庭

支持服務；6. 校園無障礙環境；7. 其他

支持服務。另外，第 33 條條文中亦明

定「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者，

由各主管機關免費提供交通工具；確有

困難提供者，補助其交通費。」

肆、融合教育之因應與展望

一、融合教育之因應  

（一）正視人權、減少歧視

融合教育可促使一般社會大眾減

少對身障學生的歧視與偏見，使其能持

續融合於社會中，建立起一個教育普及

所有學生的融合社會（郭又方、林坤

燦、林育辰，2015）。融合教育是非常

可貴的，特殊需求學生進入正規的學校

被視為一種人權，可以在融合教育現場

有效地檢視學生的特殊需求，它比回歸

主流和隔離式教育有了更加全面的意

義，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有效

的融合教育使學生能夠適齡發展，沒有

特殊的班級與學校，學生進行協同學習

與互動，教師進行分享改革教育系統之

建議，使學生有進入社會的機會，並

能全面的發展（Farrell, 2016； Florian, 

2008；Jacob & Olisaemeka, 2016）。

（二）落實安置、實質進步

目前我國對特殊兒童的安置，係

採「多元安置」的模式，以循序漸進的

方式實施融合教育，增進一般大眾對身

障者的正確了解，在付諸實際行動接納

並協助身障者，建立一個「有愛無礙」

的生活環境（何麗玉，2007）。林坤燦

（2008）提出，如果特殊學生在普通班

現場參與活動卻無法進步，即等同於未

具有教育效果。融合教育並不只是把普

通學生與特殊學生放在一起，更是為

了促使特殊學生能夠在「進入普通教

育環境」並「參與現場活動」的過程

中，達成「實質進步」的目的。Garcia 

和 Fernández（2016）亦指出實現融合

教育必須在整個教育系�達到真正的融

合。

二、展望  

雖然目前國內各教育階段已多屬融

合教育之狀態，但不諱言的，在處理身

障生的問題時，常遇到非常多之問題，

這也是目前融合教育現場的重要議題，

基於此，如何具體提出解決之道，落實

問題之解決，即為特教工作者應關注的

重點。

面對融合教育現場，能發現關鍵

問題、尋得適切有效方法、順利解決問

題，才是最為快速而且有實質效益的

具體做法！此一過程相似於「行動研

究」，需適應個別狀況、提出具體假設

與付諸實施、不斷驗證檢討與改進，最

為適合學校或班級現場推展及落實融合






